
薛城区发展和改革局

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
关于转发《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哄抬价格违法行为认定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： 
现将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枣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哄抬价格违法行为认定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枣发改价格〔2022〕72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严格遵守文件规定。

附件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哄抬价格违法行为认定有关事项的通知（枣发改价格〔2022〕72号）

薛城区发展和改革局       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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